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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灾灾区临时住宅居民召开住户大会作业办法 

 

中华民国九十年三月七日行政院台九十内字第○一一六二六号令订颁 

第一条  本办法依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规定订定之。 

第二条  各级政府及公益社团于紧急命令期间提供九二一震灾灾区居民之临时住宅，于居住期间内，为

强制施行拆除或迁移前，应通知该临时住宅依九二一受灾户临时住户分配作业要点规定成立之管理委

员会主任委员及其住户。  

前项主任委员于受通知后，应于一个月内，依本办法召开住户大会；届期未召开者，各级政府、公益

社团或住户得申请当地县（市）政府指定召集人召集之。  

当地县（市）政府得依职权或申请，更换前项之指定召集人。 

第三条   住户大会应由召集人于开会前十五日，以书面载明开会内容，通知各住户。但情况急迫者，得

以公告为之；公告期间不得少于二日。 

第四条  住户大会对临时住宅之拆除或迁移之决议，应有住户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住户数四分

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 每一住户有一表决权。 

住户因故无法出席住户大会时，得以书面委托他住户代理出席。 

第五条  住户大会应作成会议纪录，载明开会经过及决议事项，由主席签名，于会后十五日内送达各住

户及该临时住宅所属之政府或公益社团，并公告及报当地乡（镇、市、区）公所转县（市）政府备查

。 

前项会议纪录，应连同出席住户之签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托书，由管理委员会保存。 

第六条  利害关系人于必要时，得请求阅览前条第一项住户大会之会议纪录，管理委员会不得拒绝。处

所为之。 

第七条  本办法所定公告，应于管理委员会所设公告栏为之；未设公告栏者，应于临时住宅主要出入口

明显处所为之。 

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日施行。 

 

 

 


